省级及以上农业项目实施方案

标准文本

专项名称：省级农田建设补助专项

支持政策名称：耕地有机质提升

实施项目名称：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

项目(南京市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实施单位（盖章）：南京市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主管部门：南京市溧水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4年10月24日

一、实施范围

本项目分为柘塘街道、东屏街道、晶桥镇三个实施区域。

（一）柘塘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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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分布图-柘塘街道
项目实施区域为柘塘社区、崇贤社区和空港社区，涉及耕地面积10031亩，四至范围：东至三丫圩污水处理厂、柘塘集镇，南至一干河，西至溧水河，北至二干河（东经:118.89072°至118.930334°，北纬：31.724797°至31.791002°）。实施区域涉及“2019年柘塘街道共和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个项目（2019年立项，2021年验收，总规划面积11000亩）。详见图1和附件1。

（二）东屏街道

项目实施区域涉及“2017年东屏镇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2018年东屏街道长乐、爱民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2020年东屏街道爱廉、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3个项目。详见图1和附件1。

1.东屏街道和平村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和平西塘村，南至长乐后宅里自然村，西至肖塘水库-王岗水泥路，北至和平村王岗自然村（东经119.075619°至119.091158°，北纬31.752555°至31.769698°）。涉及“2017年东屏镇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1个项目（2017年立项，2020年验收，总规划面积2013.79亩）。

2.东屏街道长乐、爱民村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后方村，南至李家撇洪沟，西至二干河，北至乌东公路（东经119.043608°至119.066622°，北纬31.747579°至31.769134°）。涉及“2018年东屏街道长乐、爱民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18年立项，2020年验收，总规划面积2887.524亩）。

3.东屏街道爱廉、和平村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上店铺，西至姥姥庄，南至排岗，北至王肖线（东经119.050315°至119.073228°，北纬31.771707°至31.786917°）。涉及“2020年东屏街道爱廉、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20年立项，2021年验收，总规划面积3968.8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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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分布图-东屏街道

（三）晶桥镇

项目实施区域涉及“2018年晶桥镇邰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2018年晶桥镇云鹤山、杭村、仙坛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2020年晶桥镇芝山村耕地质量提升建设项目”、“2020年晶桥镇陶村、杭村等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等4个项目。详见图3和附件1。

1.晶桥镇邰村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埋塘，南至南边山水田，西至上街连串塘冲，北至山塘（东经:119.038185°至119.055112°，北纬：31.430569°至31.444713°）。涉及“2018年晶桥镇邰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18年立项，2020年验收，总规划面积1029.7亩）。

2.晶桥镇云鹤山、杭村、仙坛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云芝线，南至剑山，西至云鹤山水库，北至力山（东经:119.069749°至119.083313°，北纬：31.447446°至31.456266°）。涉及“2018年晶桥镇云鹤山、杭村、仙坛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18年立项，2020年验收，总规划面积916.25亩）。

3.晶桥镇芝山村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周家边村东，南至铜山水库，北至曹庄村后，西至西山（东经:119.111977°至119.133019°，北纬：31.481102°至31.5093°）。涉及“2020年晶桥镇芝山村耕地质量提升建设项目”1个项目（2020年立项，2021年验收，总规划面积3958.3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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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分布图-晶桥镇
4.晶桥镇陶村、杭村、芮家、云鹤山、芝山村等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东宋自然村、南至夏巷自然村、西至王塘凹自然村、北至西宋村秋湖山（东经:119.060763°至119.071235°，北纬：31.54178°至31.554722°）。涉及“2020年晶桥镇陶村、杭村等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20年立项，2021年验收，总规划面积2094.09亩）。

5.晶桥镇杭村、赭山头、付家、戴思岗村等片区。实施区域四至范围：东至赭山头村、南至杭村、西至张家山、北至戴思岗村（东经:119.093351°至119.10429°，北纬：31.474418°至31.487589°）。涉及“2020年晶桥镇陶村、杭村等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1个项目（2020年立项，2021年验收，总规划面积2094.09亩）。
二、实施内容

（一）效果监测

在项目区内根据地块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建立跟踪监测点，其中固定监测点26个（柘塘13个，晶桥7个，东屏6个），随机监测点20个（柘塘10个，晶桥5个，东屏5个），监测点均匀分布，共设立46个耕地质量提升效果监测点。另外在每个街镇项目区周边选择5亩以上产量水平与项目区相当的地块作为平行对照区，设立3个对照监测点，共9个对照监测点。以上共布设监测点55个，监测项目实施前后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pH值等指标。

（二）技术模式优化试验范例
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联合开展基于稻麦轮作的田间试验范例8个（其中柘塘4个，晶桥2个，东屏2个），探索秸秆深翻还田茬口和频次及商品有机肥与化肥替代比例、生物有机肥与土壤改良效果等，优化“有机肥+N”技术模式。根据不同地力条件、不同作物、不同产量目标和作物需肥特点，科学确定技术模式，确保作物养分需求，提升作物产量和产品质量。

（三）技术指导

加强产学研合作，委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作为项目技术支撑单位，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技术难题；因地制宜，制定各街镇应用耕地有机质提升技术方案，指导各街镇推广应用“四新”技术工作；制定项目技术培训方案，召开技术培训会；制定项目技术指导方案，对范例区稻麦生产进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在关键农时与农户面对面指导交流，指导农户整地、犁耕深翻、水肥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

（四）物化产品质量抽检

商品有机肥符合NY/T 525-2021《有机肥料》标准，生物有机肥符合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标准。物化产品送达后，区级部门随机抽取物化产品样品（不低于15批次）进行封存，一份送至检测部门进行质量检测，检测费用由物化产品中标人支付；一份区级部门留存备检。

（五）实施效果评价
委托第三方科研院所作为本项目效果评价单位，项目实施前后在监测点分别取样测试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pH值等指标，综合分析项目实施前后土壤理化性状和养分变化情况，形成范例区监测评价报告；对实施主体项目实施前后施肥情况调查，撰写项目区农户施肥情况调查报告；组织专家对项目区稻麦进行测产，撰写提交项目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报告，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

（六）项目核查与资金审计

聘请第三方核查单位全程核查和跟踪审计，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质量监控和效果评价，确保项目达到预期的质量标准和效果要求。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入）资金9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90万元，无市县财政配套资金，无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二）明细预算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基础性工作补助：①物化产品抽检费，由物化产品中标人支付；②技术模式优化试验范例8个，补助36万元；③55个监测点布设和土壤抽样检测，补助11万元；④全程信息化监管和技术指导服务，包括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服务和专家技术指导服务，补助18万元，⑤实施效果评价、撰写实施效果报告，补助10万元，⑥组织召开1期技术培训会、1期现场观摩会，共计160人天以上，补助3万元，⑦项目核查与资金审计，12万元。该项共安排资金90万元。详见表1。

	表1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南京市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省及以上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技术模式优化试验范例
	36
	36
	
	

	监测点布设和土壤样品检测
	11
	11
	
	

	全程信息化监管和技术指导服务等
	18
	18
	
	

	实施效果评价、实施效果报告
	10
	10
	
	

	技术培训会、现场观摩会等（含场地、农机、车辆租赁等费用）
	3
	3
	
	

	项目核查与资金审计
	12
	12
	
	

	合计
	90
	9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5年，时间自2024年6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4年6月：印发通知，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街镇进行申报；组织专家实地踏勘，确定实施主体及区域；确定实施技术模式，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行文上报上级单位。

（二）2024年7-9月：上级批复实施方案；确定核查和审计的第三方，确定合作的第三方科研院所，开展项目实施面积和资质核查；开展物化产品招标，建立耕地有机质提升效果监测点。

（三）2024年10月-2025年4月：项目实施前土样检测和水稻测产；完成物化产品招标并对应用的物化产品抽样送检，发放物化产品并委托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核查；开展田间试验范例，召开技术培训、现场观摩会；对项目区小麦生产进行全过程技术指导。

（四）2025年5月-10月：小麦测产；发放物化产品并委托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核查；对应用的物化产品抽样送检；开展田间试验范例，对项目区水稻生产进行全过程技术指导。

（五）2025年11月-12月：项目实施后土样检测和水稻测产；开展项目区监测评价和实施效果工作；项目总结、资料归档、项目资金使用审计，项目验收，及时上报验收结果。
五、绩效目标
	表2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类型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数量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项目建设规模（亩）
	≥20000

	2
	质量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项目区有机质含量
	持平或提升

	3
	时效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4
	经济效益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促进周年粮食产能提升（%）
	≥3

	5
	社会效益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为全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提供经验
	提供

	6
	生态效益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周年项目区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
	≥10

	7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耕地有机质提升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表3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南京市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项目组成员
	姓 名
	性别
	单 位
	该项目中主要承担工作
	联系电话

	梁  路
	男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方案制定、主持项目实施
	18963615950

	肖  鹏
	男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实施进度跟踪、进度报表、配合第三方开展技术指导等工作
	18915939886

	袁丽敏
	女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技术推广与指导、资金拨付
	18952037467

	张长春
	男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项目区日常跟踪、物化产品抽样送检
	13260967392

	高建勇
	男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档案资料整理
	15952078853

	范宇涵
	女
	溧水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档案资料整理
	17312268809


（二）管理责任人

李岭辉   联系电话：18952089920

（三）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1）成立项目领导机构：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工作组，加强组织管理，强化工作统筹协调、工作推进落实，详见附件2；

（2）成立项目技术指导机构：成立由第三方科研院所资深专家为组长的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技术指导组，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市耕保站、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科站负责人为成员，加强项目实施技术指导，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详见附件3；

（3）成立项目实施推进机构：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分管副局长为组长的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推进小组，局农田建设科、区耕保站和相关街镇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协同实施推进项目，详见附件4；

（4）建立沟通机制：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议，及时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2.资金使用

（1）制定资金使用方案：根据项目需求和预算，制定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明确资金的使用方向、时间和额度，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强化资金监管：建立严格的资金监管机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和浪费。同时，加强审计和财务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3）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使用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同时，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降低项目成本。

3.技术支撑

（1）加强耕地有机质提升技术研究与推广：鼓励和支持耕地有机质提升相关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广优良的耕地有机质提升技术，提高耕地有机质提升技术的普及率。

（2）建立技术服务平台：建立耕地有机质提升技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全面的技术咨询、培训和指导服务，帮助他们掌握和应用优良技术。

4.监督管理

（1）制定监管制度：建立项目监管制度，明确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项目实施过程监管的主体责任，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管体系，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

（2）社会化服务主体遴选：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供肥企业，供肥企业提供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撒施服务；犁耕深翻还田作业、秸秆就近堆腐还田作业由技术专家指导，项目实施主体自行组织实施或委托第三方实施。

（3）项目核查第三方：委托第三方对物化产品配送撒施、犁耕深翻等项目实施内容全程核查，实施主体做好物化产品落地、犁耕深翻现场实时举牌监督，监督内容、时间、地点、人员等相关信息在公示牌详细记录，施工完后留存监督核查人员手举公示牌照片影像资料，实现物化产品落地及犁耕深翻实施责任可追溯。

（4）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按项目管理要求，购买第三方服务，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实时信息化监管，保障项目各环节实施真实性，做到项目实施全过程可追溯。

1）物化产品

肥料中标企业出厂过磅，打印称重单，配送到户，过农户磅或附近粮管所磅核实，供肥企业、农户、核查第三方、街镇监督人员在收货验收单上签字盖章；配送过程中：出厂过磅、配送到户过磅、配送到田均拍照（带时间经纬度、备注事由或填写相关信息手持项目公示牌）留存，项目验收前物化产品中标企业整理并装订供肥资料提交给项目实施单位；所有信息、照片必须按要求在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中及时填报。

2）物化产品撒施和犁耕深翻作业

项目物化产品撒施和犁耕深翻作业涉及的每个地块，第三方核查单位必须核查到位，根据要求拍照（带时间经纬度、备注事由或填写相关信息手持项目公示牌）留存；项目验收前物化产品撒施和犁耕深翻作业企业整理并装订作业资料提交给项目实施单位；所有信息、照片必须按要求在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中及时填报。

（5）加强项目区日常监管：区、街镇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项目质量和进度。同时，加强项目验收和评价工作，确保项目达到预期效果。

1）区农业农村局

结合农时不定期跟踪项目物化产品配送、撒施、犁耕深翻作业等实施内容，保障供肥企业、农户、核查第三方履职到位，并按要求拍照留存；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物化产品抽检，保障项目区用上放心肥；及时跟踪各街镇项目实施进度，保障项目按实施方案要求有序实施；按要求及时填报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做到项目跟踪全程可追溯。

2）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是项目实施主体，应严格落实项目实施管理要求，配合核查第三方开展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工作。对项目建设开展不力、绩效目标难以实现的街镇，及时中止项目实施，并自行承担已投入的项目建设资金；按要求及时填报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做到项目监管全程可追溯。

3）核查第三方

项目物化产品配送、撒施、犁耕深翻作业等全程核查，保证项目每个实施内容质量，每个田块都核查到位，并按要求拍照留存；按要求及时填报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做到项目核查全程可追溯。

4）供肥、撒施、犁耕深翻作业第三方

物化产品检验不符合质量要求，撒施、犁耕深翻作业第三方作业不合格，相关企业除无条件退货、返工外，还需承担项目实施的一切损失，相关企业3年内不得参与溧水区相关项目采购投标工作；按要求及时填报项目全程信息化监管系统，做到项目实施全程可追溯。

5）项目生产主体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生产主体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实施，同时提供项目所需资料并保证真实性，如在项目实施过程生产主体发生弄虚作假等影响项目实施等行为，由生产主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生产主体需配合第三方核查单位做好核查工作，按要求积极填报项目实施全过程各环节实时信息化监管系统，保障项目各环节实施真实性，做到项目实施全过程可追溯；自觉接受配合上级部门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督管理、抽查以及项目验收等工作。

（6）建立奖惩机制：对在项目推进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失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项目责任落到实处。

附件1

2024年度南京市溧水区项目区承包主体统计表
	序号
	街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质量提升项目名称
	社区（村）
	项目区面积（亩）
	市局批复实施面积（亩）
	申请调整后确认实施面积（亩）
	农业种植主体名称

	1
	柘塘街道
	2019年柘塘街道共和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柘塘
	11000
	1137
	1240
	南京顺民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

	
	
	
	
	
	5014
	5010
	南京市高淳区陈福明农业专业合作社

	
	
	
	崇贤
	
	2500
	2360
	南京市溧水区前云家庭农场

	
	
	
	
	
	730
	740
	南京市溧水区昌诚家庭农场

	
	
	
	空港
	
	650
	650
	南京振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11000
	10031
	10000
	

	2
	东屏街道
	2017年东屏镇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项目
	和平
	2013.79
	1268
	1200
	南京市溧水区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018年东屏街道长乐、爱民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
	爱民
	2887.52
	623
	730
	南京泽宁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乐
	
	1100
	420
	南京乐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东屏街道爱廉、和平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
	和平
	3968.87
	800
	1730
	南京市溧水区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爱廉
	
	1236
	920
	南京市溧水区宏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小计
	8870.18
	5027
	5000
	

	3
	晶桥镇
	2018年晶桥镇邰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
	邰村
	1029.7
	750
	1000
	南京之珩农产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晶桥镇云鹤山、杭村、仙坛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
	云鹤山
	916.25
	653
	650
	南京华祥水稻种植合作社

	
	
	2020年晶桥镇芝山村耕地质量提升建设项目
	芝山
	3958.36
	2192
	1950
	南京石燕农地股份合作社

	
	
	2020年晶桥镇陶村、杭村等村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项目
	陶村
	2094.09
	650
	650
	南京晶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村
	
	826
	750
	南京市溧水区鹤翔农业专业合作社

	小计
	7998.39
	5071
	5000
	

	合计
	27868.57
	20129
	20000
	


附件2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任务分工

	组长
	刘人祥
	溧水区人民政府
	区政府党组成员
	总负责

	副组长
	杨顺保
	溧水区财政局
	局长
	工作实施管理

	
	张春林
	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
	工作实施管理

	成员
	陶金荣
	溧水区财政局
	副局长
	工作推进

	
	李岭辉
	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工作推进

	
	王连荣
	柘塘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工作推进

	
	丁德华
	东屏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工作推进

	
	李  荣
	晶桥镇人民政府
	大队长
	工作推进


附件3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

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组长
	马  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所长/研究员

	成员
	李  荣
	南京农业大学
	院党委书记/教授

	
	罗  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刘胜环
	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站
	站长/高级农艺师

	
	程雅梅
	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科长

	
	陈腊生
	区农业农村局农建科
	科长

	
	潘翔宇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科
	科长

	
	梁  路
	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站长

	
	查贵生
	区作物栽培指导站
	站长

	
	严可嘉
	区植保植检站
	站长


附件4

南京市溧水区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

实施推进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组长
	李岭辉
	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组织协调

	成员
	陈腊生
	区农业农村局农建科
	科长
	工作推进

	
	梁  路
	区耕地质量保护站
	站长
	工作推进

	
	濮方向
	柘塘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
	工作推进

	
	严明新
	东屏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
	工作推进

	
	朱文雨
	晶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
	工作推进


